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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教体复〔2020〕9号


对政协梁河县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
第43号提案的答复
  郑卫华、曹成艾  委员：
你提出的关于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工资待遇的提案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县委、县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工作，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就相关事宜进行专题研究。2014年以来，为确保营养改善计划顺利实施，经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八次政府常务会议、第十七届县人民政府第十八次政府常务会议、梁河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三十二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，县人民政府按1:100的标准并充分考虑到不足百人校点的情况，同意为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配备184名食堂从业人员，工资标准按1600元/月核算，每年按十个月发放，学校可按工种的不同，突破1600元的标准，对人员进行分类聘用。

感谢你们对教育体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！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梁河县教育体育局

2020年8月20日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梁河县教育体育局     0692-616115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县政协提案委员联络和社会法制委员会、县政府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PAGE  


